
学生顶岗实习守则

1、学生必须按培养计划规定参加实习，穿工作服并按实习大纲、计

划的要求，完成实习任务。实习期间，必须记好实习日志，内容为每天(周)

完成的实习任务和收获，

2、实习期间应听从教师、技术人员的指导，虚心学习，加强团结，

密切合作，主动处理好厂校关系。爱护国家财产、对所用的机器、设备要

按规定维护保养。造成责任事故或丢失工具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赔偿经济

损失等处理。

3、学生必须严格遵守所在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安全操

作规程，劳动纪律等，如有违反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其他

纪律处分。必要时，专业科应停止其实习，并及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4、顶岗实习期间，学生需要请假必须办理相关手续，具体实施程序

按照顶岗实习学生请假管理相关条款操作。

5、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必须按时到实习场地进行实习，严禁迟到、

早退、擅离工作岗位、互串岗位和干私活等，否则按顶岗实习单位纪律并

结合学校学生管理条例进行处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及以上处

分。

6、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原则上不得请假，遇特殊情况须履行请假手

续，否则按旷课处理，学校将根据学生管理条例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7、未经校内指导教师和顶岗实习单位允许擅自离开顶岗实习单位的

或不遵守相关规定被实习单位辞退的，将视情节根据给予警告及以上处

分，特别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8、顶岗实习期间，学生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人身安全等，防止意

外伤害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意外，要立即报告校内指导教师。



9、如在住宿、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对顶岗实习单位有意见的，

必须通过校内指导教师代表学校与顶岗实习单位沟通，严禁采取集体上

访、集体罢工、集体闹事等过激手段，违者，学校将视情节给予警告以上

处分，情节严重并造成严重影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触犯法律者将送交

公安机关处理。

10、学生实习结束应填写学生实习鉴定表，由实习单位对其实习期

间的表现进行鉴定。学生实习结束应按规定上交实习日志和实习报告,进

行毕业实习的学生应及时将就业协议或录用证明寄送至所属系部。分散实

习的学生应及时与专业科保持联系，向系部汇报实习情况。

11、实习期间要强化安全意识，注意防火、防盗、防交通事故；严

禁到江、河、湖、海游泳，不准参与赌博、上舞厅、夜总会、酗酒，确保

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

12、在顶岗实习过程中要谨防就业骗局和陷阱，以及传销组织的诱

骗。对从网上或亲友、同学处获得的就业信息，应认真了解该单位的资质

详细情况，谨防上当受骗。如用人单位提出先交押金，收走各种证件等无

理条件，要及时和实习指导教师联系，特殊情况下应立即报警。


